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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腦學會支持及歡迎立法會三讀通過 
《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 

 
2025 年 3 月 19 日．香港──香港電腦學會對今日於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三讀通過

之《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表示支持及歡迎。 
 
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鄭松岩博士稱：「香港電腦學會作為本港最具規模，而歷史又

最悠久的資訊科技專業組織，非常支持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的立法。香港電

腦學會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至中國與世界各地的超級聯繫人角

色，該項法案能針對關鍵基礎設施，建立一個有效的網絡安全基準，對維護金

融系統及其他關鍵服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至關重要。」 
 
鄭松岩博士表示，在立法過程中，香港電腦學會感謝保安局、數字政策辦公

室、警務處、金融管理局、通訊管理局等多個政府部門，對法例所採取的開放

與包容的態度。最終審議的法案，參考了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洲、新加

坡、加拿大、歐盟、美國與英國等國際市場的最佳實踐，且融合了本地各相關

行業從業員，以及香港電腦學會不同專家小組的的實務意見與建議。例如當局

採納了各行業對網絡安全事故調查及影響分析的實務工作與挑戰，同意延長網

絡安全事故的通報時限至不多於 48 小時。 
 
鄭松岩博士續稱：「政府新成立的專責辦公室，下一步將制定《實務守則》，明

確各條文的具體執行要求，香港電腦學會亦將協助政府加強與業界的溝通，盡

力配合，並期待繼續積極參與《實務守則》的制定過程，深信我們的參與，能

有助《實務守則》成為更全面、有效、且切合行業實況的網絡安全規範。」 
 
關於香港電腦學會 
 
香港電腦學會(HKCS)成立於 1970 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營利 IT 專業機

構，致力於發展香港的資訊科技（IT）行業和工業。香港電腦學會會員來自 IT
行業不同的專業領域，旨在凝聚企業 IT 人員以至一眾志同道合的 IT 專才的力

量，群策群力，共同提升業界形像以及專業水平。作為一個備受尊敬的專業機

構，香港電腦學會致力於專業和行業的發展，以及社區服務，確保 IT 部門繼續

對大眾生活產生積極影響；主要工作目標包括：一) 人才培養和專業發展，二) 
產業發展與合作，三) 在社會中有效地運用 IT。更多詳情，請瀏覽

http://www.hkcs.org.hk 
 

http://www.hk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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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提供：香港電腦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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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關於《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 
 
立法目的 
 
《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在於關鍵基礎設施

為維持社會正常運作和市民正常生活必須的設施。事實上，全球的關鍵基礎設

施均有受到惡意網絡攻擊的風險，而保障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安全的法規在

其他司法管轄區亦非常普遍。 
 
行政長官在 2022 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會立法提升關鍵基礎設

施的網絡安全。《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旨在向被指定的

「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施加法定要求，確保它們採取適當措施保護其電腦系

統，減低因網絡攻擊導致必要服務被干擾或破壞的可能，從而維持香港社會的

正常運作和市民的正常生活。 
 
立法原則 
 
受規管的「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都是對在香港持續提供必要服務或維持關鍵

的社會和經濟活動屬必要的，大部分都是大機構，中小型企業及一般市民不受

規管。 
 
施加法定責任的目的，是要保障對關鍵基礎設施核心功能至關重要的電腦系統

安全，絕非針對個人資料或商業秘密，也與市民網上活動完全無關。 
 
規管對象 
 
《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訂明，只有被指定的「關鍵基礎

設施營運者」及其被指定為「關鍵電腦系統」的電腦系統才會受規管。《保護關

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採取「機構為本」的方式，即以負責營運

每個關鍵基礎設施的機構為一個單位，必須履行保障其電腦系統安全的責任。 
 
由於政府內部已經有相關政策及指引，確保政府營運的必要服務的電腦系統安

全，因此政府認為適宜沿用現有的方法，去規管政府營運的必要服務，無需納



入擬議條例。 
 
法定責任 
 
《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下的法定責任分三大類︰ 
 
第一類架構責任：包括營運者要向政府報告營運權的變更；設立電腦系統安全

管理部門，並委任專責、有專業知識的主管等。 
 
第二類預防責任：包括制定和實施電腦系統安全管理計劃，並定期進行風險評

估、審核和演練。 
 
第三類事故通報及應對責任：當有電腦系統安全事故發生時，營運者須在指定

時間內向政府報告，同時自行採取應對措施，還原系統。政府在有需要時可提

供適時協助，採取補救措施，控制問題和減低影響其他關鍵基礎設施的情況。 
 
專責辦公室及指定當局 
 
政府建議成立一個隸屬保安局的專責辦公室，執行條例下的工作： 
 
由於部分必要服務行業已經受其法定行業監管機構的全面監管，政府建議指定

個別行業機構為「指定當局」，負責監察其規管界別內的「關鍵基礎設施營運

者」遵從上述的第一類責任（架構責任）和第二類責任（預防責任）。 
 
現階段，政府建議指定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銀行及金融服務相關的服務提供

者，而通訊事務管理局則負責監管通訊及廣播相關的服務提供者。專責辦公室

會掌握所有營運者的事故通報及應對情況，減低事故可能影響其他界別或造成

廣泛服務延誤的可能。 
 
罪行及刑罰 
 
由於立法的原意並非旨在懲罰營運者，考慮到規管對「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

的影響，以及確保條例有足夠的阻嚇力這兩方面之間取得平衡，刑罰方面政府

建議只會以機構作為單位，違者可處最高罰款港幣 50 萬元至 500 萬元不等，個

別罪行亦會就持續違法行為處以額外的每日罰款，並無監禁式刑罰。 
 
雖然條例只建議向機構罰款，但若相關的違規行為涉及觸犯現有法例的刑事罪

行，例如虛假陳述、行使虛假文書或其他詐騙相關罪行，涉事人員亦有機會要



負上個人刑事責任。 
＃   ＃   ＃ 


